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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07年勞裁字第33號 

【裁決要旨】 

按績效考核，係指雇主對於所僱用之勞工在過去某段時間之工作表現

或完成某一工作後，所做貢獻度之考核，並對勞工具有之潛在發展能

力作一評估，以瞭解勞工將來執行業務之配合性、完成度及前瞻性，

屬人力資源管理體系中開發管理之一環。一般而言，雇主對所僱用之

勞工多設有績效考核制度，對於雇主而言，不但可以作為獎懲、人事

異動、薪資調整、獎金給付、教育訓練及業務改善等之依據，亦可以

作為激勵員工工作情緒，進而提高組織士氣，推動組織發展及發揮企

業之精神。由於各項考績評定標準較為抽象，且有時相當重視工作態

度，因此各級主管為考績之評定時，難免有一定之裁量餘地。基此，

勞工既屬企業組織之範疇，雇主即具有依工作規則所定考核之裁量權，

故民事法院通常不欲介入審查。勞資爭議處理法授予裁決委員會有參

照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項審查雇主人事權之權限。就此而

言，應屬裁決救濟制度之特色。基此，本會對於雇主所為考績之評定

自得加以審查，如該考績之評定係基於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所為時，

自得認定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而雇主依據其所設定之考績評定標準所

為之考績評定，如無違反工會法及相關法律之規定，且非該當於逸脫

考績評定之標準所為之考績評定、基於誤認前提事實所為之考績評定、

基於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或目的所為之考績評定等逸脫合理的裁量

範圍之情形時，則宜尊重雇主之裁量權限(本會 102 年勞裁字第13號、

107年勞裁字第18 號裁決決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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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主文】 

申請人  李永恒 

住 臺北市 

全國金融商品行銷人員產業工會 

設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20巷38弄45號3樓 

代表人  李永恒 

住 臺北市 

相對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30號 

代表人  黃博怡 

住 臺北市 

代理人  楊○○、張○○、陳○○ 

住 臺北市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下稱本會)於民國(以下均同)107年 10月 19日詢問程序終結，並於同

日作成裁決決定如下： 

     主  文 

申請人之請求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2 項規定：「勞工因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前項

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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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日內為之。」；同法第 51條第 1項規定：

「基於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所

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 39 條、第 40 條、第 41 條第 1

項、第 43條至第 47條規定。」 

二、 查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於 107 年 5 月 9 日召開該行 107 年第 2 次

人事評議委員會，辦理工會理事長等行員升等專案升遷案，未

將申請人工會理事長李永恒納入晉升高一職等之列之行為，構

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

人於 107年 5月 21日提出本件裁決申請，經查尚未逾上開法律

所規定之 90日不變期間，本件裁決申請應予受理，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 

(一) 請求裁決事項： 

相對人於 107年 5月 9日召開該行 107年第 2次人事評議

委員會，辦理工會理事長等行員升等專案升遷案，應將而

未將申請人工會理事長李永恒納入晉升高一職等之列，仍

依 12 年來「惡意排除」之不當動機與目的，僅將「全國

金融業工業聯合總會」(下稱全金聯)林○○列入升遷升等

名單之不當勞動行為，應裁決認定該當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項第 1款(違反員工平等對待之原則、工會不歧視原

則、不利益之管理措施處分，妨阻申請人制度內合法升遷

之勞動條件)及同法第 5 款(企圖妨阻申請人工會理事長李

永恒制度內合法升遷之勞動條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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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人主張之事實及理由： 

1. 相對人於 107 年 5 月 9 日辦理該行 107 年第 2 次人事

評議委員會應本於「員工平等對待之原則」以及「不

歧視工會之原則」，除就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理

事長林○○納入升遷升等作業外，並應將裁決申請人

工會之理事長李永恒一併納入升遷升等之作業。 

2. 申請人李永恒之職等停滯於「11 職等」已逾 12 年，

其出任工會理事長一職並已逾 5 年以上，未被相對人

銀行提報升等，就裁決申請人李永恒之「職場之勞務

提供之貢獻度」，對照案外人「李○○」、「林○○」、

「黃○○」等工會理事長均係常年「365 日」以會務

公假辦理會務之「職場之勞務提供之貢獻度」，相對

人銀行乃不應本於「惡意排除」之法則，將申請人工

會之理事長李永恒積極排除於升遷升等作業名單之外，

給予不利之待遇。 

3. 內壢分行助理員(7 職等)李○○於台企銀第一屆企業

工會理事長任內八年晉升至初專(10 職等)：案外人李

○○於二任期之企業工會理事長任內因受制於公營時

代人事升遷優良制度之考試辦法無從報升，但於卸任

理事長後，利用民營化(87 年 1 月 22 日)後(88 年 8 月

27 日)增修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行員升遷要點於 92 年

9月利用免試報升之方式升上 10職等，其不願被派任

為內壢分行或其他分行襄理，位於 7 年之時間，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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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免試報升之方式，於 99年 7月升上 11職等。 

4. 板橋分行辦事員(8 職等)林○○於台企銀第二屆企業

工會理事長任內八年晉升至初專(10 職等)，於全國金

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副理事長及理事長任內六年晉升至

中專(11 職等)：案外人林○○於二任期之企業工會理

事長任內，於 94年中，利用勞資協商之機制，積極商

請相對人銀行制定為期一年限時失效之「資深辦事員

免試升一職等為領組之辦法」(當時申請人為企業工會

理事，雖全力阻止而無效)，並利用該辦法於 94 年 9

月利用免試報升之方式升上 9職等，於 98年 3月卸任

企業工會理事長後，因銀行專業已失，乃商請全國金

融業工會聯合總會修改章程，增設副理事長，並由其

擔任該職，再由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函請相對人

銀行，同意其以全年 365 天之會務公假，協助該會理

事長會務，孰料相對人銀行竟漫無止境的解釋工會法

第 36條第 1項「工會之理事、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

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

定時數之公假。」之規定，非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

而給予「一年 365天之公假」，而讓相對人之受僱員工

林○○，自民國 98年 3月卸任企業工會理事長起，至

民國 107 年 5 月屆齡退休之日止，法外取得約 9 年之

會務公假，期間相對人銀行並仍利用免試報升之方式，

於99年7月將其升上10職等(前一職等任職不滿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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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也拒絕被派任為板橋分行襄理)，相對人銀行再於

107年 5月仍利用免試報升之方式，將其升上 12職等

(前一職等任職不滿 8年)。 

5. 學甲分行助理員(8 職等)黃○○於台企銀第三屆企業

工會理事長任內八年晉升至初專(10 職等)：案外人黃

○○於二任期之理事長任內，期間因「任職學甲分行

涉職務上背信罪判刑確定，隱匿其有犯罪前科仍違法

爭取相對人銀行勞工董事，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裁

罰新台幣 50 萬元，並限期財政部改派法人董事代表」

之重大違法事件，相對人銀行竟仍於 100 年 7 月利用

免試將其報升之方式升上 9 職等，再於 104 年 7 月利

用免試報升之方式將其升上 10 職等(前一職等任職不

滿 4年，同樣也拒絕被派任為學甲分行襄理)。 

(三) 參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依公司治理及確保受僱員工勞動

條件之工作權應受保障之旨，所制定並由董事會議決通過

之行員升遷要點第 1條所楬櫫之立法目的及理由，乃在於

「為建立合理升遷制度拔擢優秀人才，並使學識、才能、

品德、及工作優異之行員，有循序升遷之機會」，本於此

揭要旨，謹以申請人之資歷與本職學能對照於案外人李

○○、案外人林○○、案外人黃○○等之職等升遷情形，

即可彰顯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 107 年 5 月 9

日召開該行 107年第 2次人事評議委員會，辦理受僱人兼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理事長林○○等升遷案，應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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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將應受同等保障之受僱人兼全國金融商品行銷人員產

業工會理事長之李永恒納入升遷高一職等之升遷案之行

為，應裁決認定該當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

之不當勞動行為。 

(四) 其餘參見申請人 107 年 5 月 21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

書、107年 8月 10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證據調查申請書、 

107 年 8 月 17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陳述書(一)、 107 年 8

月 31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陳述書(二)、107 年 10 月 19 日

不當勞動行為言詞辯論要旨書，及各該書狀檢附之證物。 

二、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一) 申請人之裁決申請駁回。 

(二) 相對人之答辯略以： 

(三) 相對人行員升遷要點第四條第二項各款載明，不同職等之

升遷所適用規定與程序不同，不同職等之晉升，毫無可資

比較之基礎。 

(四) 申請人於 94年晉升為 11職等(年資約 13年)，而本行同為

11 職等未升遷的員工也很多，年資超過申請人達 14 年以

上者共計 53 人。申請人於 102 年 5 月自組產業工會並擔

任理事長，然申請人是否晉升為 12 職等，與其是否為工

會理事長之身分無任何關連。 

(五) 且自 102 年起，相對人未有辦理李○○之晉升；104 年 7

月辦理黃○○自 9職等晉升為 10職等，係依照升遷要點(參

相證 1)第四條第四項規定辦理專案晉升；104 年 7 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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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宏生自 9 職等晉升為 10 職等，係依照升遷要點第四條

第二項第三款第二目規定，與一般行員相同採資績評比之

保薦甄審方式辦理；107年 5月辦理林○○自 10職等晉升

為 11 職等，係依照升遷要點第四條第四項規定辦理專案

晉升。 

(六) 申請人 102年 5月自組產業工會並擔任理事長後，相對人

從不知悉其工會成員或組織內涵，且相對人自伊時起仍對

申請人每年予以晉級加薪(自 102年 11職等 19職級逐年調

升至 107年 11職等 27職級)，斷無對申請人工會之支配介

入或對申請人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動機或目的。 

(七) 升遷要點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 11 職等以上人員之升遷程

序為：相對人視業務需要不定期辦理 11 職等以上人員之

升遷，11職等以上行員晉升應具升遷要點第四條第一項之

基本條件及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資格條件，並由人力資

源處依其資績、品德、能力等整理列冊，擇優提報，另依

升遷要點第三條，經董事會或人事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簽報首長核定後發布晉升任免通知書。 

(八) 相對人銀行業務龐雜，同為 11 職等員工，將由相對人總

經理派任予不同職務，職務之不同，故工作難易程度不同、

擔負之責任不同，並不定期視其執行業務之配合性、完成

度及前瞻性，進行職務調整。依相對人「職位列等及人數

表」說明，11 職等員工可擔任區營運處副處長/營業單位

副理/中心副主任、襄理/科長/組長、中級專員/助理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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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系統分析師/中級秘書等職務。相對人為推動組織未來

發展、增進股東權益，是以，創造盈餘績效為至關重要之

目標，而前述各項職務中，營業單位副理及海外分行襄理

所擔負創造盈餘績效之責任最重；總行襄理負責業務規劃、

推動與督導，與營業單位創造盈餘績效連動性高，故經相

對人總經理選任擔當該等重要職務之 11 職等員工，且職

場行為(如責任感、服從性、協調性、對客戶之服務等)良

好者，即為相對人拔擢晉升為 12 職等之目標人選，此可

謂相對人行員升遷要點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所載「擇優提

報」之主要意涵。謹請參酌相對人近 5 年 11 職等晉升 12

職等檢視條件及人數表，而相對人公司規章中，從無「任

11職等達某某年資即應晉升為 12職等」之規定或慣例。 

(九) 相對人職位列等及人數表之 11 職等人數 306 人，較先前

資料日期：1070815 所示 309 人減少 3 人，係自 107 年 8

月 15日後辦理自願退休所致。分述如次： 

1. 1人任 11職等年資 21年，此期間擔任主管職 20.5年、

非主管職 0.5年。 

2. 1 人任 11 職等年資 21 年，此期間擔任主管職 17 年、

非主管職 4年，該員與申請人同為乙等特考入行服務。 

3. 1人任 11職等年資 10年，此期間擔任主管職 3年、非

主管職 7年。 

(十) 以相同單位人員互為對照評比顯較具合理基礎，茲以申請

人所任職國內作業中心說明之，該單位共配置 7位組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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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 4人、10職等 3人)，11職等 4人當中，申請人任 11

職等年資 13 年，餘 3 人任 11 職等年資分別為 17 年、19

年、20 年均尚未晉升為 12 職等，由此可知，相對人並未

予申請人差別之不利益待遇。 

(十一) 其餘參見相對人 107 年 6 月 15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

答辯書、107年 8月 17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陳報書、

107 年 8 月 31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陳報書(二)、107

年 9 月 7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答辯(三)書、107 年 9

月 17日 相對人近 5年 11職等晉升 12職等升等明細，及

各該書狀檢附之證物。 

三、 雙方不爭執事項 

(一) 申請人工會於 102年 5月 13日成立。 

(二) 申請人自 102年起開始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長，自 106年 4

月 16日起，擔任第二屆理事長，任期 4年。 

(三) 申請人自 82年至 94年間，在相對人處由 8職等升至 11職

等。 

(四) 94 年 9 月 22 日申請人升至 11 職等後，至今未晉升高一職

等。 

(五) 相對人於民國 107 年 5 月 9 日召開該行 107 年第 2 次人事

評議委員會，辦理行員升等專案升遷，將「全國金融業工

業聯合總會」(下稱全金聯)林○○從 10職等升 11職等。 

四、 本案爭點： 

經審酌雙方主張及所舉事證，本件爭點為：相對人於民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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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9日召開該行 107年第 2次人事評議委員會，未將申

請人工會理事長李永恒納入 11 職等晉升高一職等之行為，

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

行為？ 

五、 判斷理由： 

(一)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雇主

以其經濟優勢的地位對勞工於行使法律賦予團結權、團體

協商權及團體爭議權時，採取不法且不當反工會組織及相

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並能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

權益。因此，與司法救濟相較，不當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

之內容，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外，尚包括為避免雇主以其

經濟優勢地位而為之不法侵害及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法

目的，所為預防工會及其會員之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回

復其權利。基此，就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 

第 1 項第 1 款「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

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

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判斷時，應依客觀

事實之一切情狀，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對於勞工

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

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之情形；

至於行為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者為

限，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足。 

(二) 復按績效考核，係指雇主對於所僱用之勞工在過去某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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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工作表現或完成某一工作後，所做貢獻度之考核，並

對勞工具有之潛在發展能力作一評估，以瞭解勞工將來執

行業務之配合性、完成度及前瞻性，屬人力資源管理體系

中開發管理之一環。一般而言，雇主對所僱用之勞工多設

有績效考核制度，對於雇主而言，不但可以作為獎懲、人

事異動、薪資調整、獎金給付、教育訓練及業務改善等之

依據，亦可以作為激勵員工工作情緒，進而提高組織士氣，

推動組織發展及發揮企業之精神。由於各項考績評定標準

較為抽象，且有時相當重視工作態度，因此各級主管為考

績之評定時，難免有一定之裁量餘地。基此，勞工既屬企

業組織之範疇，雇主即具有依工作規則所定考核之裁量權，

故民事法院通常不欲介入審查。勞資爭議處理法授予裁決

委員會有參照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項審查雇主

人事權之權限。就此而言，應屬裁決救濟制度之特色。基

此，本會對於雇主所為考績之評定自得加以審查，如該考

績之評定係基於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所為時，自得認定構

成不當勞動行為。而雇主依據其所設定之考績評定標準所

為之考績評定，如無違反工會法及相關法律之規定，且非

該當於逸脫考績評定之標準所為之考績評定、基於誤認前

提事實所為之考績評定、基於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或目的

所為之考績評定等逸脫合理的裁量範圍之情形時，則宜尊

重雇主之裁量權限(本會 102 年勞裁字第 13 號、107 年勞

裁字第 18 號裁決決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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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件申請人主張：林○○(8職等)於台企銀第二屆企業工會

理事長任內八年晉升至初專(10 職等)，又經相對人於 107

年 5 月 9 日召開該行 107 年第 2 次人事評議委員會，辦理

行員升等專案升遷，將全金聯理事長林○○從 10職等升 11

職等，於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副理事長及理事長任內

六年晉升至中專(11 職等)；李○○(7 職等)於台企銀第一屆

企業工會理事長任內八年晉升至初專(10 職等)；黃○○(8

職等)於台企銀第三屆企業工會理事長任內八年晉升至初專

(10職等)。申請人李永恒之職等停滯於「11職等」已逾 12

年，其出任申請人工會理事長一職並已逾 5 年以上，未被

相對人提報升等，對申請人構成不利益待遇等語。 

(四) 惟查，申請人工會為產業工會，會員均為自然人，人數約 44 

人；臺灣中小企銀企業工會則為企業工會；全金聯為全國

性工會聯合組織，目前會員工會共計 43家，其中企業工會

24 家、職業工會 17 家、產業工會 2 家(參見 107 年 10 月

19日全金聯網頁)。三者工會之組織類型並不相同，會務繁

雜程度不一；申請人工會理事長即申請人目前任相對人國

內作業中心法律查詢組組長，與臺灣中小企銀企業工會及

全金聯理事長之情形並不相同，自無從僅以同為「工會」

理事長，即謂相對人亦應每年給予申請人職等之升等，業

經本會於 106 年勞裁字第 52 號裁決決定認定，申請人此

部分之主張，尚不足採。 

(五) 相對人行員升遷要點第四條第二項各款載明，不同職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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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遷，所適用規定與程序不同，不同職等之晉升，無從互

相比較，申請人所舉林○○、李○○、黃○○等人之職等

晉升，皆低於申請人，非如同申請人為 11職等以上之晉升，

且職等越高升遷越不易，此乃至明之理(見下述六)。自無從

以林○○、李○○、黃○○等人之職等晉升，遽謂對申請

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

為。 

(六) 申請人之薪資及職等已處於基層主管頂端，相對人對於 10

職等以下行員，每年會辦理一次升遷考核評比作業，而申

請人已位於 11職等，非屬每年定期升遷考核對象。申請人

於 94 年 9 月 22 日晉升為 11 職等，目前年資約 13 年，而

同為 11職等、年資 14年以上甚至高達 26年者，合計有 53

人，有相對人 11職等年資人數統計表在卷可稽；申請人於

107年 10月 19日詢問會議時亦向本會表示，其中非主管人

數可能因為個人因素，例如懲戒等而無法升遷，但主管人

數原為 28 人，這次升遷之後成為 25 人，申請人亦不否認

同為 11職等，確實有部分人係 14年至 24年資而尚未升遷

至 12 職等，顯然如同申請人 11 職等而未升遷的員工亦大

有人在，非謂針對申請人而有不利益之待遇。 

(七) 再者，11 職等以上之晉升，依照相對人升遷要點第四條第

二項第一款，升遷程序為：應具升遷要點第四條第一項之

基本條件及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資格條件，並由人力資

源處依其資績、品德、能力等整理列冊，擇優提報，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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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遷要點第三條，經董事會或人事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簽報首長核定後發布晉升任免通知書。另，相對人升遷要

點第四條第四項規定：「基於業務需要，對本行業務有特殊

貢獻並有具體事實者，得不受資格條件限制，由人力資源

處提報並依本要點第三條規定專案辦理晉升」。經本會調查，

(問：請問申請人，107 年 5 月 9 日第 2 次人評會，申請人

是否有應該升等而未被升等之事由？)申請人主張依照升遷

辦法，連續 12年甲，早就應該升等考慮(參見第 3次調查會

議紀錄，第 3至 4頁)」。然此為相對人所否認，相對人規章

中，從無「任 11 職等達某某年資即應晉升為 12 職等」之

規定或慣例(參見相對人 107 年 9 月 7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案件答辯(三)書，第 2頁第二段)。再經本會於 107年 10月

19日召開詢問會議，(問：請問申請人，前開所提到依照升

遷辦法連續 12年甲等就應該升等，請問是什麼樣的辦法？)

申請人表示該辦法已廢除，只適用了一年左右，惟相對人

亦當庭否認有申請人所稱辦法。申請人未能舉證以實其說，

是申請人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八) 又，申請人 102 年 5 月自組產業工會並擔任理事長後，相

對人並不知悉其工會成員或組織內涵，且相對人自伊時起

仍對申請人每年予以晉級加薪(自 102 年 11 職等 19 職級逐

年調升至 107 年 11 職等 27 職級)，並無對申請人工會之支

配介入或對申請人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動機或目的。 

(九) 再以申請人相同單位人員互為對照，申請人任職國內作業



第 16 頁，共 17 頁 

中心，該單位共配置 7位組長(11職等 4人、10職等 3人)，

11 職等 4 人當中，申請人任 11 職等年資 13 年，餘 3 人任

11職等年資分別為 17年、19年、20年，均尚未晉升為 12

職等，由此可知，相對人並未予申請人差別之不利益待遇。 

(十) 綜合以上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觀察，本會經核相對人之職

等晉升裁量尚無逸脫職等評定標準、或有基於誤認前提事

實等所為逸脫合理裁量範圍之情形、或係基於不當勞動行

為之動機或目的，從而相對人 107 年 5 月 9 日召開 107 年

第 2 次人事評議委員會，未將申請人工會理事長李永恒納

入晉升高一職等之行為，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六、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他之攻擊、防禦、舉證或調查證據

之聲請，經審核後對於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七、 據上論結，本件申請為無理由，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4 條第 1 

項、 第 46 條第 1 項，裁決如主文。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裁決委員         劉志鵬 

康長健 

張詠善 

劉師婷 

林振煌 



第 17 頁，共 17 頁 

黃儁怡 

吳姿慧 

侯岳宏 

蘇衍維 

邱羽凡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0 月 1 9 日 

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各款之決定部分，得以勞動

部為被告機關，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提起行政訴訟。 


